2026年定向新疆师范大学“援疆博士
师资”专项计划说明

为加快新疆高校师资队伍建设，根据《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推进新疆教育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意见》（教民〔2014〕4号），教育部自2015年起实施“985工程”高校定向新疆高校培养博士学历师资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援疆博士师资计划”）。该计划面向全国招生，定向新疆高校就业。2026年教育部批复贵校为我校培养博士层次师资计划1名。
一、招生学院和专业
招生学院及代码：213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
所需博士学科名称及代码：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
二、报名办法
（一）报名条件：按照武汉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要求完成报名。
（二）材料提交：有意报考“援疆博士师资计划”的考生，申请前须与新疆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联系（具体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详见文末）。
三、新疆师范大学简介
（一）新疆师范大学简介
新疆师范大学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师范院校，1978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设立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第一批新设立的高校之一。学校前身是乌鲁木齐第一师范学校和新疆教师培训部，办学历史可追溯到1906年成立的新疆省立初级师范学堂。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；学校秉承“博学笃行，为人师表”的校训，始终以“为党育人，为国育才”为己任，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教师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学校现有教学学院18个，教辅机构8个，科研机构13个。18个教学学院中，马克思主义学院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。学校于1993年获得硕士单位授权，2013年获得博士单位授权，2023年获批化学、民族学2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。现有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2个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，1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，18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，2个博士后流动站；72个本科专业，学科专业覆盖11个学科门类。
学校现有教职工1820人，其中专任教师1332人，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专任教师的42.87%，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的43.77%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8人、国家级重大人才项目3人、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1人、全国优秀教师2人、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1个。自治区“天池英才”特聘教授31人、柔性援疆专家人才8人。自治区“天山英才”56人。自治区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个；自治区宣传思想文化创新团队5个；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3个；自治区教学名师16人、教学能手19人。
学校注重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，现有国家立项重点建设学科1个，自治区优势学科振兴工程建设学科1个，自治区特色学科创新工程建设学科3个；现有国家级、自治区级一流专业建设点23个；国家级、自治区级一流课程50门；近年来，共获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、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29项。
学校紧紧围绕国家及自治区重大战略需求，促进基础研究创新发展及其与应用研究紧密融合，不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。学校现有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、国家民委新疆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、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、全国高校辅导员发展研究中心、自治区重点实验室、自治区协同创新中心、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、自治区咨询研究平台、文化润疆研究院、中亚研究院等近30个国家级、省部级研究平台。
（二）选拔录取及相关待遇
1.报考该计划的考生通过博士生招生考核办法录取后，须与新疆师范大学签订定向培养协议，明确服务期限及相关权利义务。
2.新疆师范大学在职教师录取后，其管理按照《新疆师范大学教职工在职攻读学位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。
3.定向委培教师如违反定向培养协议，学校将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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